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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9]12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财务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现就企业取得境外所得计征企业所得税时抵免境

外已纳或负担所得税额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居民企业以及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以下统称企业）依照企业所得税法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的有关规定，应在其应纳税额中抵免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额的，适用本通

知。 

  二、企业应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税收协定以及本通知的规定，准确计算下列当期与

抵免境外所得税有关的项目后，确定当期实际可抵免分国（地区）别的境外所得税税额和抵免限额： 

  （一）境内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以下称境内应纳税所得额）和分国（地区）别的境外所得的应

纳税所得额（以下称境外应纳税所得额）； 

  （二）分国（地区）别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 

  （三）分国（地区）别的境外所得税的抵免限额。 

  企业不能准确计算上述项目实际可抵免分国（地区）别的境外所得税税额的，在相应国家（地

区）缴纳的税收均不得在该企业当期应纳税额中抵免，也不得结转以后年度抵免。 

  三、企业应就其按照实施条例第七条规定确定的中国境外所得（境外税前所得），按以下规定计

算实施条例第七十八条规定的境外应纳税所得额： 

  （一）居民企业在境外投资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其来源于境外的所得，以境外

收入总额扣除与取得境外收入有关的各项合理支出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各项收入、支出按企业

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确定。 

  居民企业在境外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取得的各项境外所得，无论是否汇回中国境

内，均应计入该企业所属纳税年度的境外应纳税所得额。 

  （二）居民企业应就其来源于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以及利息、租金、特许权使

用费、转让财产等收入，扣除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等规定计算的与取得该项收入有关的各项



合理支出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来源于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应按被投资方作出

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确认收入实现；来源于境外的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转让财产等收入，应

按有关合同约定应付交易对价款的日期确认收入实现。 

  （三）非居民企业在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应就其发生在境外但与境内所设机构、场所有实际

联系的各项应税所得，比照上述第（二）项的规定计算相应的应纳税所得额。 

  （四）在计算境外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为取得境内、外所得而在境内、境外发生的共同支出，

与取得境外应税所得有关的、合理的部分，应在境内、境外（分国（地区）别，下同）应税所得之

间，按照合理比例进行分摊后扣除。 

  （五）在汇总计算境外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在境外同一国家（地区）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

的分支机构，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计算的亏损，不得抵减其境内或他国（地区）

的应纳税所得额，但可以用同一国家（地区）其他项目或以后年度的所得按规定弥补。 

  四、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是指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依照中国境外税收法律以及相关规

定应当缴纳并已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性质的税款。但不包括： 

  （一）按照境外所得税法律及相关规定属于错缴或错征的境外所得税税款； 

  （二）按照税收协定规定不应征收的境外所得税税款； 

  （三）因少缴或迟缴境外所得税而追加的利息、滞纳金或罚款； 

  （四）境外所得税纳税人或者其利害关系人从境外征税主体得到实际返还或补偿的境外所得税税

款； 

  （五）按照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已经免征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境外所得负担的境

外所得税税款； 

  （六）按照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已经从企业境外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的境外所得

税税款。 

  五、居民企业在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用境外所得间接负担的税额进行税收抵免时，

其取得的境外投资收益实际间接负担的税额，是指根据直接或者间接持股方式合计持股20%以上（含

20%，下同）的规定层级的外国企业股份，由此应分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中，从最低一层

外国企业起逐层计算的属于由上一层企业负担的税额，其计算公式如下： 

  本层企业所纳税额属于由一家上一层企业负担的税额＝（本层企业就利润和投资收益所实际缴纳

的税额+符合本通知规定的由本层企业间接负担的税额）×本层企业向一家上一层企业分配的股息（红

利）÷本层企业所得税后利润额。 

  六、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按照实施条例第八十条规定由居民企业直接或者

间接持有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限于符合以下持股方式的三层外国企业： 

  第一层: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第二层:单一第一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且由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个或多

个符合本条规定持股条件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第三层:单一第二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且由单一居民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个或多

个符合本条规定持股条件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七、居民企业从与我国政府订立税收协定（或安排）的国家（地区）取得的所得，按照该国（地

区）税收法律享受了免税或减税待遇，且该免税或减税的数额按照税收协定规定应视同已缴税额在中

国的应纳税额中抵免的，该免税或减税数额可作为企业实际缴纳的境外所得税额用于办理税收抵免。 

  八、企业应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本通知的有关规定分国（地区）别计算境外税额的

抵免限额。 

  某国（地区）所得税抵免限额＝中国境内、境外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的规定计算的

应纳税总额×来源于某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中国境内、境外应纳税所得总额。 

  据以计算上述公式中“中国境内、境外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的规定计算的应纳税总

额”的税率，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应为企业所得税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税

率。 

  企业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本通知的有关规定计算的当期境内、境外应纳税所得总额

小于零的，应以零计算当期境内、境外应纳税所得总额，其当期境外所得税的抵免限额也为零。 

  九、在计算实际应抵免的境外已缴纳和间接负担的所得税税额时，企业在境外一国（地区）当年

缴纳和间接负担的符合规定的所得税税额低于所计算的该国（地区）抵免限额的，应以该项税额作为

境外所得税抵免额从企业应纳税总额中据实抵免；超过抵免限额的，当年应以抵免限额作为境外所得

税抵免额进行抵免，超过抵免限额的余额允许从次年起在连续五个纳税年度内，用每年度抵免限额抵

免当年应抵税额后的余额进行抵补。 

  十、属于下列情形的，经企业申请，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可以采取简易办法对境外所得已纳税额

计算抵免： 

  （一）企业从境外取得营业利润所得以及符合境外税额间接抵免条件的股息所得，虽有所得来源

国（地区）政府机关核发的具有纳税性质的凭证或证明，但因客观原因无法真实、准确地确认应当缴

纳并已经实际缴纳的境外所得税税额的，除就该所得直接缴纳及间接负担的税额在所得来源国（地

区）的实际有效税率低于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税率50%以上的外，可按境外应纳税所得

额的12.5%作为抵免限额，企业按该国（地区）税务机关或政府机关核发具有纳税性质凭证或证明的金

额，其不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准予抵免；超过的部分不得抵免。 

  属于本款规定以外的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转让财产等投资性所得，均应按本通知

的其他规定计算境外税额抵免。 

  （二）企业从境外取得营业利润所得以及符合境外税额间接抵免条件的股息所得，凡就该所得缴

纳及间接负担的税额在所得来源国（地区）的法定税率且其实际有效税率明显高于我国的，可直接以

按本通知规定计算的境外应纳税所得额和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税率计算的抵免限额作为可抵免的

已在境外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额。具体国家（地区）名单见附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可根据

实际情况适时对名单进行调整。 

  属于本款规定以外的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转让财产等投资性所得，均应按本通知

的其他规定计算境外税额抵免。 

  十一、企业在境外投资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其计算生产、经营所得的纳税年度

与我国规定的纳税年度不一致的，与我国纳税年度当年度相对应的境外纳税年度，应为在我国有关纳

税年度中任何一日结束的境外纳税年度。 

  企业取得上款以外的境外所得实际缴纳或间接负担的境外所得税，应在该项境外所得实现日所在

的我国对应纳税年度的应纳税额中计算抵免。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十二、企业抵免境外所得税额后实际应纳所得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企业实际应纳所得税额=企业境内外所得应纳税总额-企业所得税减免、抵免优惠税额-境外所得税

抵免额。 

  十三、本通知所称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是指根据企业设立地法律不具有独立法人地位或者按照

税收协定规定不认定为对方国家（地区）的税收居民。 

  十四、企业取得来源于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应税所得，参照本通知执行。 

  十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外国政府订立的有关税收的协定与本通知有不同规定的，依照协定

的规定办理。 

  十六、本通知自2008年1月1日起执行。 

  附件：法定税率明显高于我国的境外所得来源国（地区）名单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 

  法定税率明显高于我国的境外所得来源国（地区）名单 

  美国、阿根廷、布隆迪、喀麦隆、古巴、法国、日本、摩洛哥、巴基斯坦、赞比亚、科威特、孟

加拉国、叙利亚、约旦、老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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